

教育部推動第三期(112-114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一般大學-計畫申請書



申請學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國際連結類 
□萌芽型計畫；□深耕型計畫




本年期程：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教育部推動第三期(112-114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計畫申請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
	國際連結類：
必要條件，提案資格如下(符合條件請勾選，填覆前期計畫名稱及提供成果報告)
□第二期(109-111年)萌芽型計畫之升級計畫
  (前期計畫名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第二期(109-111年)深耕型計畫之延續計畫
  (前期計畫名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萌芽型計畫
□已針對本項計畫與國外大學或專業社群簽屬未來國際合作備忘錄(MOU)，非過往既有之MOU(證明文件)
★深耕型計畫
□已針對本項計畫與國外大學或專業社群簽屬國際合作協議，非過往既有之協議(證明文件)

	送審議題
(國際連結類不用填)
	□在地關懷(SDGs指標：1、4、10)
□產業鏈結與經濟永續(SDGs指標：6、7、13、14、15)
□永續環境(SDGs指標：2、8、9、12)
□健康促進與食安(SDGs指標：3)
□文化永續(SDGs指標：11)
□其他(請敘明議題)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SDGs關聯議題
(國際連結類擇一項 + 17.夥伴關係)
	□1.消除貧窮
□2.零飢餓
□3.良好健康與福祉
□4.優質教育
□5.性別平等
□6.乾淨用水及衛生
□7.可負擔及乾淨能源
□8.合宜工作與經濟成長
	□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10.減少不平等
□11.永續城市及社區
□12.負責任的消費及生產
□13.氣候行動
□14.水下生物
□15.陸地生物
□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

	
	國際連結類必選
□17.夥伴關係
· 合作對象：
· 議題分析：
· 推動策略：
· 預期成果：

	[bookmark: _Hlk93061249]*實踐場域
 (請填入計畫實踐場域；若行列不足，請自行增列)
	實踐場域：                  縣市，                鄉鎮市區

	*本計畫是否為USR 109-111年延續計畫
	□是
	計畫名稱：

	
	
	核定情形：

	
	□否

	*計畫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之計畫，合計至多2案)
	姓名：
	單位及職稱：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
	電子信箱：
	

	*協同主持人
(擔任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之計畫，合計至多2案)
	姓名：
	單位及職稱：
	是否擔任其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否  □是

學校：
計畫名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聯絡人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計畫成員
（請自行增列）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電話：
	電子信箱：

	跨校合作成員
*此為深耕型及國際連結類計畫必填項目
(學校必須為大專校院，合作對象為擔任大專校院之教師；若行列不足，請自行增列)
	學校1：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2：
	姓名：
	單位與職稱：

	
	學校3：
	姓名：
	單位與職稱：

	計畫期程
	自  112  年 1 月 1 日 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分年計畫經費(詳註1)
	年度
	經費項目
	教育部補助款
	學校自籌款
	小計

	
	112年
	經常門
	
	
	

	
	
	資本門
(限深耕型)
	
	
	

	
	
	合計
	
	
	

	
	113年
	經常門
	
	
	

	
	
	資本門
(限深耕型)
	
	
	

	
	
	合計
	
	
	

	
	114年
	經常門
	
	
	

	
	
	資本門
(限深耕型)
	
	
	

	
	
	合計
	
	
	

	*經費額度
（112-114年度經費合計）
	申請教育部補助合計 (1) ：　　　　　　　　　元

	
	經常門補助 (2) ：　　　　　　　　　元

	
	資本門補助 (3) ：　　　　　　　　　元（限深耕型計畫）

	
	學校自籌款經費 (4) ：　　　　　　　　　元
（應編列核定補助經費10%以上）

	*提案資格
	曾執行本部或其他部會有關服務區域產業聚落、工業園區輔導轉型、人文社會實踐、在地創新等類型之計畫累積達           年。








[bookmark: _Toc11627781][bookmark: _Toc11628634][bookmark: _Toc12071828][bookmark: _Toc12144348][bookmark: _Toc12407243][bookmark: _Toc12536322][bookmark: _Toc12536790][bookmark: _Toc12625275]教育部第三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bookmark: _Toc11627782][bookmark: _Toc11628635][bookmark: _Toc12071829][bookmark: _Toc12144349][bookmark: _Toc12407244][bookmark: _Toc12625276]國際連結類計畫申請書







	申請學校
	　　　　　　　　　　　　　　　　　　　　(請填全銜)

	計畫名稱
	

	申請類別
	國際連結類計畫: □萌芽型       □深耕型




計畫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114年 12月 31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計畫內容(請詳填下列表格及內容，不限字數及頁數)
	*學校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摘要
	問題意識與計畫目標(詳註2)

	
	· 請清楚呈現問題意識，並說明計畫目標及既有成果如何鏈結在地議題並接軌國際重要議題。





	
	計畫執行策略與作法(詳註3)

	
	· 請依照發展目標描述推動重點、執行策略與方法（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詳註4)

	
	· 請敘明計畫全程預期效益及分年與關鍵績效指標（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











	*計畫整體
執行架構圖
(詳註5)
	· 請將本計畫執行架構以圖表方式呈現，一頁為限。






	*串聯本校在地實踐場域：大觀藝術教育園區之規劃
	· 敘明如何深入本校大觀藝術教育園區(華僑高中、大觀國中、大觀國小、中山國小)各級學校或在地鄰里地區之規劃


備註：上方欄位*字號為必填項目，各項目均不限制字數及頁數。


*表1  計畫執行團隊與外部合作夥伴(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

	計畫核心執行團隊（含跨校、跨界成員）

	編號
	姓名
	學校/單位/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團隊成員之主要工作內容

	
	
	
	
	

	
	
	
	
	

	
	
	
	
	

	外部合作單位夥伴

	編號
	姓名
	學校/單位/職稱
	主要學經歷及專長
	參與本計畫之主要工作內容

	
	
	
	
	

	
	
	
	
	


(若表格不足，請自行增列)

*表2 學生（含跨校學生）參與本計畫之規劃（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

	編號
	學校
	系科
	場域學習/在地實踐內容
	規劃參與學生數

	
	
	
	
	

	
	
	
	
	

	
	
	
	
	

	
	
	
	
	


(若表格不足，請自行增列)

*表3  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含既有課程及新開課程；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課程)

	序號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建議修課年級
	課群/學程
	課程與教學特色

	1
	



□既有課程
□規劃開課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其他
(請註明)
	
	□課群課程
(請註明課群名稱)

□學程課程
(請註明學程名稱)
	· 規劃目的： 
· 課程與教學特色： 
· 預期社會影響:


	2
	



□既有課程
□規劃開課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其他
(請註明)
	
	□課群課程
(請註明課群名稱)

□學程課程
(請註明學程名稱)
	· 規劃目的： 
· 課程與教學特色： 
· 預期社會影響:


	3
	



□既有課程
□規劃開課
	□校必修
□校選修
□院系必修
□院系選修
□通識必修
□通識選修
□其他
(請註明)
	
	□課群課程
(請註明課群名稱)

□學程課程
(請註明學程名稱)
	· 規劃目的： 
· 課程與教學特色： 
· 預期社會影響:



(若表格不足，請自行增列)




[bookmark: _Hlk93054255]註1：經費編列原則
[bookmark: _Hlk93060271]大學特色類
· 萌芽型計畫：至多補助500萬元(須編滿500萬)。
· 深耕型計畫：至多補助800萬元(須編滿800萬)。
國際連結類
· 萌芽型計畫：第1年至多補助900萬元、第2-3年至多補助1000萬元(編滿1000萬)。
· 深耕型計畫：至多補助1100萬元。
[image: ]
註2：問題意識及推動目標
【問題意識】
· 請針對計畫相關之全球永續發展（含SDGs）議題及對應之國內社會實踐議題進行盤點分析，並說明與利害關係人或代表人所建立之共識，進而陳述本計畫對焦之SDG主軸及影響評估。提案學校在議題形成的過程應有相關引用資料、籌備紀錄或公開討論過程，作為提案之基礎。
· 計畫重點應基於國內社會實踐成果，挑選可突顯臺灣價值之主題，進行連結國內外永續發展議題與實踐場域之評估與規劃。
· 請評估國外合作對象及場域之發展潛力及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之潛在貢獻。
【推動目標】
  提案內容應包括下列兩項規劃：
1. 國內社會實踐規劃：依據前述議題分析及影響評估結論，具體設定聚焦之計畫整體發展目標及分年里程碑成果，也說明藉由計畫所擬推動之跨域教學創新、人才培育、場域永續發展、價值創造等面向之重點方向。
2. 國際連結規劃：
· 萌芽型國際連結計畫：應針對選定之SDGs議題發展小規模的國際雙向或多邊交流合作；發展相關國際課程或學程，以落實國際移動力人才培育。
· 深耕型國際連結計畫：針對選定之SDGs議題發展國際雙向或多邊交流合作，並共同推動國際議題或場域實踐與成果擴散；深化發展相關國際課程或學程，以落實國際移動力人才培育；能參與或籌組USR國際聯盟；辦理跨國培力工作坊或論壇；執行學校應規劃相關作法，針對獲核定補助之計畫進行中長期效益評估，並出版大學社會責任年報（Annual Report）。
· 
註3：執行策略與作法
· 針對計畫目標及里程碑成果，擬定具體有效之計畫執行策略，並有跨學期及跨年度之階段性執行構想；請敘明各項核心任務之議題定義、預期成果、具體執行作法、支援系統等，包含爭取外部資源及永續經營之規劃。相關執行規劃應重視創新性及專業發展，避免直接複製學校既有之國際志工服務；工作推展應思索如何與校務發展制度結合，以建立滾動式檢討改善機制及永續推動機制，俾利落實大學對於國內外社會實踐議題之具體影響力。執行策略及作法之規劃，包括下列面向之構思：
1.國內社會實踐執行策略及作法（比照大學特色類深耕型計畫）。
2.學校投入國際人才培育及全球永續發展之角色定位與工作規劃。
3.國際移動力人才之培育機制與課（學）程創新發展（表3）：包括與全球永續發展實踐工作之協力與合作模式。
4.國際學術機構或專業組織夥伴關係建構及交流合作規劃。
5.國際場域實踐及各類活動規劃：所謂場域可為計畫SDG議題相關之固定場域或非固定活動場域。
6.校外資源引入、跨域合作、區域資源整合及國際資源連結規劃。
7.學生參與全球永續發展之實踐行動與其未來生涯發展及就業之連結。
8.國際影響力之具體提升規劃。

註4：預期效益與績效指標
· 請具體說明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
· 請依計畫之特色與目標，自訂質、量化績效指標及全程與分年預期達成值；應涵蓋「國內社會實踐規劃」與「國際連結規劃」兩部分績效指標。

註5：執行架構及推動組織
· 說明計畫執行架構及各分項計畫間的關聯性。
· 說明計畫執行架構及各分項計畫間的關聯性。
· 說明對應計畫執行架構之執行團隊成員（含跨校、跨界、跨國成員）及外部合作單位夥伴，並說明團隊執行計畫之專業經驗與能量（表1）。
· 說明計畫之整體推動組織架構及協同運作機制，並說明團隊成員之任務分工。
· 說明預計參與學生系科（含跨校學生）及參與內容，並說明教師帶領學生參與本計畫之規劃（表2）。
· 計畫參與成員之增能與激勵措施。



	行增列。教育部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附件A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XXX單位
	計畫名稱：XXXX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部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教育部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教育部填列)

(元)
	說明
(請依計畫實際需要進行調整、補充說明)

	人事費
	
	
	
	1. 聘任兼任計畫主持人1人，協同主持人2人，碩士級專案人員1人。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進行編列核支。
1. 所編費用含薪資、法定保險費用、勞退金、年終獎金及其補充保費。
1. 補(捐)助款不得編列加班費及應休未休特別工資。
1. 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補(捐)助剩餘款不得流用。

	業務費
	
	
	
	1. 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及工讀費、_____、______、______等等訂有固定標準給付對象之費用。所編費用含法定保險費用、勞退金及其補充保費。
1. 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之相關費用 。
1. 辦理業務所需雜費    、       、
       、      、      。

	設備及投資
	
	
	
	1. 資訊軟硬體設備:   、       。
1. 網站開發建置費用:   、   、  。
1. 其他計畫設備費用:
       、     、      。

	學校自籌款
	
	
	
	配合計畫執行之需要，學校編列自籌款項，占計畫補助金額至少10%。
0. 人事相關聘任費用   、       。
0. 國際交流相關費用   、       。
0. 資本門相關費用   、       。
0. 業務費相關費用   、       。

	合  計
	
	
	
	

	承辦             主(會)計       首長
[bookmark: _GoBack]單位             單位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彈性經費額度:
■無彈性經費
□計畫金額2%，計     元(上限為2萬5,000元)

	備註：
1.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1.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1.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1.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1.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1. 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1.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1.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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